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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美國《福布斯》雜
誌2000年統計，吳志劍的
個人資產為1.15億美元，
位居中國內地富豪榜第26
名。在當年上海《新財經
》雜誌評選的 「中國十大
富豪」 中，吳志劍排在第
9位，故有 「中國第九大
富豪」 之稱。

5年前，吳志劍因合
同詐騙及偽造國家機關證
件罪被入獄17年，兩年前
保外就醫出獄。

出庭的吳志劍等人都
有幾家公司的董事長、總
裁等頭銜。包括深圳市神
舟聯合通信技術有限公司
、衛通網絡通信投資有限
公司深圳分公司、中國神
舟聯合通信技術有限公司
等等。但這幾家公司兩年
來的實際營業額只有9萬
元人民幣，而在其賬戶上
流轉的資金僅僅2007年8
月就有幾千萬元。庭審時
，中國神舟的財務總監曹
健也承認了這個事實。她
說自己在吳志劍手下兩年
，所做的就是到處借錢還
錢，讓公司能繼續生存。

吳志劍父子在深提訊
與六年前不同的是，他的罪名由合同詐騙

罪變成了非法經營罪，同案還帶上了兒子吳
耀均。

案件昨日在深圳市福田法院開審，法
院前擠滿了要求旁聽的受害者，最終

法院臨時換了一個最大的法庭，也
被旁聽人員坐滿。

涉案被告5人，分別為吳志
劍及兒子吳耀均， 「神舟」的

財務總監曹健，財務經理熊榮南
和涉案的中間人曾毅。吳志劍等3

人表示認罪。
檢察機關指控，2007 年 5 月，

被告人吳志劍、曹健、吳耀均、熊
榮南、江澤鵬（在逃）相互勾結，以

深圳市神舟聯合通信技術有限公司、
衛通網絡通信投資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等多

家公司名義組成 「董事會」，從事非法經營
事宜。公訴人就兩項犯罪事實對5名被告提出
指控。

涉案金額逾6250萬元
第一項犯罪事實是2007年5月至2008年1

月， 「董事會」未經國家證券監督管理部門批
准，以衛通網絡通信投資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名義，向不特定客戶推銷香港上市公司亞洲電
信媒體有限公司股票，共銷售了8000萬股，獲
得資金 5000 萬元，其中 4000 萬港元是香港藝
人陳百祥投入的資金。

第二項犯罪事實是吳志劍等人涉嫌非法發
行 「中國神舟」的內部原始股票。2007年9月
，該 「董事會」在香港註冊成立了以被告人吳
耀均為負責人的中國神舟聯合通信技術有限公
司（下稱 「中國神舟公司」），後以上述多家
公司名義，向不特定客戶發行中國神舟公司內
部原始股，同時以亞洲電信媒體公司股票停牌
無法過戶為由，誘使部分已購買該股票的客戶
轉購中國神舟公司股票。

從2007年5月至2008年1月，被告人吳志
劍等人非法經營證券業務共涉及127人，涉及
銷售股票8814.7萬股，意向認購金額合計人民
幣 6420.265 萬元，收受款項金額合計人民幣
6250.254萬元。

現年50歲頭髮斑白的吳志劍作為第一被告
昨日在福田法院出庭受審，他先是表示認罪，
然後對一些犯罪事實進行了辯駁。他說：
「2006年9月11日，我獲得保外就醫出來後，

看到以前政華集團（吳入獄前經營的企業）的
老員工都過得很落魄，就想幫幫大家，和大夥
重新創業，於是在深圳成立了博大晶深科技有
限公司，主要是從事通訊設備的生產。」

面對非法銷售HK00376股票的指控，吳志

劍稱自己事先不知情。他說，當時香港的朋友
讓他幫忙找關係買點HK00376的股票，但後來
是江澤鵬（在逃，吳志劍公司董事會的成員）
找關係買的。一開始計劃買3000萬股，後來經
中間人介紹，找到陳百祥，陳百祥一人就買了
價值4000萬港元的HK00376股票。

吳志劍承認，在HK00376這個項目上，他
們公司一共代售了 8000 萬股股票，價值 5000
多萬元人民幣。這筆款項已經全部還給香港委
託方。

委託陳百祥在港買殼
對於 「中國神舟」非法發行內部股票的指

控，吳志劍在庭上供認不諱。他說，他們原計
劃就是用中國神舟的名義在香港買殼上市，所
以用中國神舟和深圳神舟的名義在國內募集資
金，而且已經用募集到的8000萬元人民幣委託
陳百祥做代理，成功在香港買殼。

控辯雙方昨日法庭上均沒有透露涉案金額
共有多少。

吳志劍承認自己是所有註冊公司的實際掌
控者，兒子吳耀均只是法定代表人，對很多事
情都不清楚。24歲的吳耀均上庭時說一直不知
道公司在賣HK00376股票，對神舟發行內部股
票一事，也是後來才知道。當公訴人問吳耀均
對自己的行為怎麼看待時，吳耀均低聲說：
「我知道，我觸犯了法律。」

【本報訊】深圳27日消息：前湖南首富、福布斯排名中國第九大富豪的吳志劍，昨日
又回到被告席上。他成立的 「中國神舟」 （全稱 「中國神舟聯合通信有限公司」 ）涉嫌非
法經營發行內部原始股票，涉案金額超過6250萬元人民幣，受害者包括香港藝人陳百祥
（阿叻），款項達四千萬。

2008年12月

■慈雲山救世軍
卜維廉中學 10
名學生懷疑在
校外索 K，其
中 2 人被警方
帶走調查。

2008年9月

■大埔佛教慈航
智林紀念中學
發生兩宗懷疑
在校內集體濫
毒事件，其中
2 人上課時索
K， 3 人 於 小
息時索K。

2007年6月

■粉嶺官立中學
4 名初中女生
懷疑在校內集
體索 K，上課
時藥力發作頭
暈不適，校方
安排救護車送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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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協助青少年戒毒

55女生集體女生集體索索KK
15歲少年涉嫌販毒被拘捕

【本報訊】對於再發生懷疑學生集體索 K 事
件，有社工表示，近年 K 仔價格下降， 「小拆家
」湧現滲入校園，甚至有 「拆家」提供外賣服務
，將毒品送到校園門外交收，學生因而可更容易
接觸到K仔。

明愛容圃中心註冊社工關造之表示，校園內
學生懷疑集體索 K 事件，其實早於二零零四年已
開始在東涌區的學校零星出現，不過未有廣泛報
道。他指 K 仔市價每克一百元，但有 「拆家」以
較小分量五十元一包的形式出售，經由 「小拆家
」在校園兜售，以致近年情況愈趨猖獗。

他稱賣 K 仔除為了賺錢外，有些 「小拆家」

想在校內向人炫耀，自己有取得 K 仔的門路，而
且近年 「小拆家」數目急增，圈內競爭日大，以
致利潤減少。

關造之說，新界北區與新界西區位置偏遠，
青少年北上濫藥較為容易，而黑社會勢力在區
內較活躍，加上 K 仔愈來愈便宜，在區內流通
性較廣，都是導致這兩區青少年索 K 風氣較盛
的原因。

禁毒常務委員會主席石丹理認為，受金融海
嘯影響，家長可能將壓力發泄在子女身上，忽略
照顧，令青少年濫毒情況愈趨嚴重。

小拆家為害校園

【本報訊】為遏止青少年被毒品侵
害，香港青年協會舉辦 「閃亮計劃」，
建立處理青少年吸毒問題的社區合作模
式。

「閃亮計劃」昨日舉行啟動禮，禁
毒常務委員會、社會福利署、民政處、

撲滅罪行委員會，及中小學及家長教師
會等代表出席活動。青協副總幹事馮丹
媚表示，處理青少年吸毒問題需要不同
層面介入，通過計劃作為平台，加強荃
灣及葵青區不同機構之連繫，合作處理
青少年吸食毒品問題。

▲ ▲多名女生送院

▲重案組探員在醫院了解情況 （本報攝）

▲為青少年戒毒的閃亮計劃啟動

▲五名女生就讀上水官立中學

阿叻陳百
祥被騙去四千
萬元

胡言亂語舉止怪異
疑午飯時集體索 K 毒女學生，年齡由十三至十四

歲不等，就讀上水百和路上水官立中學二年級，為不
同班同學，她們事後否認曾服食 「藥物」，但無法解
釋為何會集體 「中毒」，警方懷疑她們曾吸食精神科
藥物，雖列作 「有人暈倒」案件處理，但交由新界北
總區重案組接手跟進，事後拘捕一名十五歲懷疑小拆
家。據悉，其中一名索K女生曾涉吸毒及販毒。

據悉，五名女生昨日午膳時間曾離開學校，返回
上下午班課堂時並沒有異樣，至下午三時許，各人出
現頭暈不適，有人胡言亂語及舉止怪異，老師即時通
知校方，將各人送往醫療室休息。由於多達五人，加
上其言行和舉止相似，不排除她們曾經服食精神科藥
物，於是通知各人的家長趕往學校助查，同時報案求
助。五名女學生在家長陪同下，先後送院接受檢驗。

抽取尿液樣本化驗
警方對此案高度重視，即時派員跟進和轉交重案

組接手，雖然眾女生異口同聲否認曾吸食藥物，但警
方仍要求替女學生錄口供外，亦抽取她們的尿液樣本
，分析所含成分包括哪類的藥物。上水警區副指揮官
麥子強表示，警方懷疑該批女生曾濫用藥物，鑑於年

紀小，目前僅將案交由北區重案組跟進。
該校副校長葉栢麟稱，午飯後上課期間，老師發

覺該五名同學不適，先送往醫療室，稍後發現事態嚴
重報警，召救護車將同學送院接受檢驗。他強調，該
校從沒有發生類似事件，老師會在課餘向學生灌輸正
確人生觀，提醒同學切勿濫藥。教育局亦表示對事件
高度關注，已聯絡校方了解情況及提供協助。

學生集體索K事件又再發生。上水官立中學五名中二級女學生懷疑午飯時一
起索K毒，上課時先後出現噁心及頭暈等不適徵狀，校方報案，五人送院接受觀
察後無礙，警方事後拘捕一名涉嫌販毒十五歲少年。

本報記者 吳國洪


